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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审查范围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住建局（建设管理部）:
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缩小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范围的通知》及《聊城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突破行动方案》的要求，现就缩小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以下简称“初步设计”）审查范围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进行初步设计审查。
二、依法需要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或消防设计审查的政府投资中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继续进行初步设计审查。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和特殊建设工程范围按照《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号）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有关要求执行。
三、政府投资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需求，自行确定是否编制初步设计文件。
附件1.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2.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3.超限高层建筑工程主要范围参照简表
4.特殊建设工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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